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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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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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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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粒
食
之
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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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帽
壹
元
貳
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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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
雁
爪
椎
力
癬
粒
痕
癢
一 
搽
卽
好

」
凡
每
次
惠
顧
九
元
以
上
者
請
剪
此
吿
白 

」
付
來
本
藥
行
便
得
計
八
折
之
優
待
藥
品 

〕
用
多
未
能
盡
錄
目
錄
敕
急
良
方
印
便
承 

索
卽
送軍

醫
曹
統
新
偕
男
達 

逢
知
醫
內
外
全
科
或 

有
玉
體
違
和
未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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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
合
用
者
祈
詳
示
病 

狀
並
惠
藥
費
五
元
自 

能
酣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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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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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両
豈
一

痿
遺
精

毎
両
立
元
贰
毫
五 

初
起
或
日
久
均
合
用 

每
両
壹
元
貳
毫
五 

治
小
腸
氣
痛
等
症 

每
両
宣
元
贰
毫
五 

有
腫
消
履
有
痛
止
痛 

每
両
壺
元
貳
毫
五 

凡
屬
風
濕
作
痛
均
合 

每
盒
豈
元
貳
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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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起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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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合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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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恭
頊
止
痕
仙
露 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前
接
付
來
貴
行
皮
膚
止
癢
水
壹
帽
搽 

後
立
刻
止
癢
消
粒
收
功
極
速
特
此
報
聞
幷
以
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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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紅
粒
痕
癢
一
掃
而
光 
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在
小
肚
脅
腿
等
處
起
許
多
汗
粒
痕 

癢
異
常
無
法
可
治
因
函
求
台
付
來
皮
膚
水
賣
縛
搽
之 

卽
好
幷
無
復
發
真
可
謂
壹
掃
光
之
仙
露
也
又
蒙
付
來 

之
補
腎
丸
亦
甚
有
功
食
丸
後
腰
部
已
不
如
上
日
之
倦

矣

曹
德
聯
上
当
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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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白
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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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新
先
生
鑒
貴
行
付
來
之
新
久
白
濁
丸
經
已
得
收
弟 

向
來
代
售
此
丸
凡
用
過
者
無
不
稱
好
真
聖
藥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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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十
年
梅
毒
盡
掃
除 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涉
足
花
叢
染
着
梅
毒
週
身
痕
癢 

至
今
拾
年
屢
醫
罔
效
現
得
友
人
介
紹
謂
先
生
醫
術
如 

神
以
致
特
函
將
症
說
明
求
先
生
配
藥
前
來
照
單
服
食 

果
然
不
出
幾
天
所
有
身
中
各
毒
盡
皆
掃
除
今
蒙
先
生 

之
德
銘
感
五
內
謹
綴
數
言
聊
申
謝
意
以
俾
僑
胞
諸
君 

有
患
此
者
知
所
問
津
焉 

黃
霖
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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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昆
明
油
出
世 

此
醬
油
由
釀
造
專
家
根
據
最
進
步
發
酵
學 

原
理
充
分
的   

»t 釀
而
成
歷
經
中
央
試
驗
所 

及
上
海
化
驗
室
証
明
認
定
有
益
於
衞
生
之 

食
品
其
味
道
鮮
美
香
氣
芳
雅
質
地
極
銘
富 

於
營
養
與
市
售
品(
卽
豉
油)
全
然
不
同
此 

種
醬
油
價
廉
物
美
誠
有
向
外
推
廣
之
價
値 

現
爲
鼓
吹
國
貨
起
見
特
送
運
美
洲
各
埠
發 

售
愛
國
志
士
幸
嘗
比
較
而
惠
顧
焉

電
話
矢
麼
五
六
七
豊

一
事
會
爲
勞
工
局
之
監
督
機 

國
際
之
理
事
會
相
等
共
一.

■ .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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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廣
東
新
聞
▼ 

▲ .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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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我
國
出
席
幽
際
勞
匸
會
代
发 

李
平
衡
等
歸
國
過
港 

▲
大
會
通
過
我
國
所
提
上
海
租
界 

工
廠
檢
查
案

▲
非
常
任
理
事
我
胸
得
六
十
票
能 

對
名
數
常
選 

港
函
。。我
欧
出
席
第
十
八
届
國
際
勞
工
會 

一
議
政
府
代
表
李
平
衡 
顧
問
包
華
國 
秘 

書
何
靜 
勞
方
代
表
安
輔
廷 
顧
問
程
海 

峯 
秘
書
張
毅 
資
方
代
表
王
志
聖 
於 

昨
八
月
二
日
乘
意
大
利
郵
船
康
德
華
地
號 

過
港
囘
國 
據
李
代
表
談 
此
次
出
席
會 

議
結
果
甚
佳 
因
出
國
時
所
奉
之
使
命 

除
參
加
討
論
本
居
會
議
所
定
之
議
案
外 

-
爲
參
加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理
事
會
之
競
選 

一
爲
交
涉
上
海
租
界
工
廠
檢
査
案
而
一 

此
兩
事
均
獲
得
美
滿
之
結
果
關
於
理
事 

會
競
選 
我
國
向
未
成
功 
此
次
則
於
六 
一 

十
一
票
中
以
六
十
票
之
絕
對
宅
數
當
選
非
一 

常
任
理
事
之
第
二
名 

-* 他
當
選
者
爲
西. 

班
牙 
波
蘭 
葬
蘭 
町
根
亭 
捷
克
斯 - 

拉
夫 
巴
西 
墨
西
哥
等
七
國 
至
於E 
一 

海
租
界
工
廠
檢
查
案
爲
近
年
來
我
國
與
上 

海
租
界
間
主
要
爭
執
之
一 
交
涉
數
年
尙 

無
結
果 
此
次
會
議 
兄
弟
將
此
事
提
出 

深
得
各
國
代
表
之
贊
助 
國
際
勞
工
局 

局
長
巴
特
列
氏
答
覆
在
會
後
盡
力
使
此
案 

短
期
內
解
决 
使
中
國
工
廠
檢
查
能
得
到 

順
利
之
進
行 
會
後
兄
弟
復
親
往
英
法
兩 

國 
與
法
國
勞
工
部
部
長
馬
格
提 
及
英 

國
外
交
部
次
長
史
旦
何
卜 
勞
工
部
次
長 

羅
滿
氏
詳
談 
結
果
甚
爲
圓
滿 
此
事
於 

短
期
內
當
可
獲
得
滿
意
之
結
果 
此
次
大 

會
共
開
三
週
之
久 
除
選
舉
理
事
外
通 

過
玻
璃
工
廠
輪
班
休
息
及
失
業
工
人
敕
濟 

兩
公
約
草
案 
修
改
禁
止
婦
女
夜
間
工
作 

及
職
業
病
賠
償
兩
公
約
草
案 
外
此
尙
通 

過
議
案
數
種 
惟
對
於
各
方
所
注
意
之
减 

少
工
作
時
間
案(
由
每
週
四
十
八
小
時
改 

爲
四
十
小
時) 
則
無
具
體
結
果 
保
留
至 

下
居
會
議
討
論 
記
者
以
國
人
對
於
國
際 

勞
工
組
織
之
狀
况 
多
不
明
瞭 
特
詢
間 

李
代
表
以
國
際
勞
工
紐
織
之
情
形 
據
李 

代
表
談 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乃
豊
九
壹
八
年 

巴
黎
和
會
之
產
物 
當
時
與
會
各
國
代
表 

認
爲
世
界
和
平
除
政
治
問
題
外 
尙
須
注 

意®
濟
及
社
會
問
題 
因
於
凡
爾
賽
和
約

關有理事三十一一席 
其
中
勞
資
雙
方
各
佔
一 

八
席 
政
府
代
表
佔T
六
席 
而此十六一 

席
中
八
席
由
主
要
工
業
國
家
英 
法 
德一 

1 
日
加
印
比
八
弱
常
川
担
任
一 

其
他
人
席
則
由
大
會
選
舉 
毎三年改一 

選
亠
次 
我
國
雖
爲
勞
匸
組
織
之
原
始
會
一 

員
國 
但
十
六
年
來
從
未
當
選 
此次獲一 

選 
尙
爲
第
一
次 
目
前
加
入
勞L
組織一 

之
會
員
共
爲
五
卜
七
國 
較國際聯盟曾一一 

員
國
尙
多
數
國
云 
至
氏
言
畢 
有
親
友 

到
輪
把
唔 
記
者
乃
與
之
道
別 
查
代
表 

等
一
行
人
卽
於
昨
二
日
晨
原
輪
返
滬 

入
南
京
覆
命
云

•
嚴
令 撤

銷
外
人
私
租
土
地 

省
信
財
政
廳
昨
訓
令
各
縣
長
云 
現奉一 

廣
東
省
政
府
財
字
第
三
五
六
二
號
訓
令
開
一

案奉行政一

零
六
七
號
密
令
內

開 
査
外
人
在
我
阈
租
用
土
堆 
除
教
會 

外
應
以
通
商
口
岸
爲
限 
現
行
條
約
規 

定
棊
嚴 
數|
年
來 
地
方
官
廳
漫
不
加 

察 
以
致
外
人
在
通
商
口
岸
以
外 
私
賃 

或
私
購
土
地 
及
借
華
人
名
義
租
購
情
事 

所
在
多
有 
流
弊
滋
生 
前
經
本
院
於 

上
年
七
月
拾
五
日
通
令
切
實
查
禁
在
案 

茲
據
調
查
此
類
案
件 
近
復
時
有
發
生

亟應重申一 

外 
合行令一

示
取
締 
除分令一 

嗣
後
除
敎
會
租
用

土
地
應
依
照
內
地
外
國
敎
會
租
用
地
房
屋 

暫
行
章
程
辦
理
外
如
有
外
人
在
通
商
口 

岸
以
外
私
租
土
地
情
事 
應
即
嚴
令
撤
銷

以
維
主
權 

爲
要 
此
爪

幷
轉
令
所
屬
一
體
知
照 

等
因
奉
此 
自
應
遵
照

辦
理 
除
分
別
令
行
外 
合
行
令
仰
該
廳 

長
知
照 
幷
轉
飭
所
屬
一
體
知
照 
此
令 

等
因 
奉
此 
自
應
遵
照
辦
理 
除
分 

別
令
行
外 
合
行
令
仰
該
縣
長
知
照 
此 

令
廣 
州 
要 
信 

象
模
擂
台
賽 
七
月
廿
九
晩
爲
最
後
一
次 

觀衆達
六
百
餘
人 
擂
台
賽
爲
馮
敬
如 

對
周
德
裕 
雙
方
勢
均
力
敵 
兩
局
皆
馮 

敬
如
先
行
着
法
異
常
巧
妙
結
果
兩
局 

皆
和 
當
第
一
局
和
後
即
頒
發
獎
品 

簫
佛
成
送
大
銀
鼎
與
周
德
裕 
劉
紀
文
送 

大
銀
端
與
黃
松
軒 
金
曾
澄
送
銀
盾
與
盧 

輝 
頒
發
獎
品
後 
報
吿
員
謂
仍
有
一
銀 

盾 
看
今
晚
馮
與
周
誰
勝
誰
得 
報
吿
畢

及
其
他
和
約
內
規
定
設
立
國
際
勞
工
組
織 

以
國
際
協
作
之
方
式
共
謀
全
世
界
券
工 

間
題
之
解
决 
每
年
開
大
會
一
次 
由
各 

會
員
國
派
遣
勞
資
代
表
各
一
人 
政
府
代 

一
表
兩
人
以
組
織
之 
爲
勞
工
組
織
之
最
高 

機
關 
組
織
內
之
日
常
事
務
則
由
國
際
勞 

工
局
辦
理 
其
規
模
頗
宏
大 
有
職
員
五 

百
餘
人 
在
主
要
國
家
內
設
有
分
局
國
一

馮
周
遂
賽
第
二
局 
結
果
加
和 
常
時 

觀
衆
鼓
噪 
要
求
馮
周
再
賽-
局 
然
以 

例
定
祇
許
兩
局 
多
賽
一
局 
殊
不
te 符一 

結
果
由
辦
事.員
將
銀
盾
贈
馮
敬
如 

粤
參
議
會
催
華
僑
選
舉 

香
港
訊 
粤
省
參
議
會
决
八
月
十
五
日
前 

成
立 
現
電
催
華
僑 
如
期
選
出
參
議 

否
則
作
棄
權
論

3

本
店
現
辦
到 

大
帮
最
好
最
平

凈
凈 

凈
凈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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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中
快
樂
水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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竊
思
人
生
之
樂
・
・
莫
樂
於
男
女
交
戰
：
募
女
忍
戦
：
乃
製
毎
鼠 

民
之
机
關
也
：
必
先
利
其
戰
器
：
爲
所
欲
爲
方
飴■
变̂

।  

:
此
中
滋
味
：
乃
能
飽
嘗
：
不
然
：
雖
織
女
有
情
：
亦
徒B
個 

郎
之
乏
力
：
或
有
時
勉
强
相
戰
：
未
及
數
合
：
厦
自
邇
瓶
野w 

兵
亡
命
拖
鳍
而
走
：
未
免
爲
巾
幗
者
所
恥
笑
产.
本
醫
生
有
鑒
於 

此
：
故
特
製
成
一
種
妙
藥
：
名
爲
房
中
快
樂
水
：
用
者
和
於
勃 

合
前
數
分
鐘
試
之
：
及
至
交
戰
時
：
現 
一
種
興
趣
無
窮
之
勇
無 

:
便
無
傷
身
之
虞•
・
且
能
補
助
房
中
快
樂
之
用
：
卽
如
夫
婦
間 

用
之••
其
爱
情
更
且
益
深
・
・
若
尋
花
問
柳
者
用
之
，■
其
樂
趣
更 

至
無
窮
：
真
乃
風
流
中
獨 
一 無
二
之
妙
藥
也
： 

^
^

大 •▲
強
腎
還
少
丸
每
樽 L

一兀一

此
丸
不§!

有
强
腎
之
功
用
：
而
且
有
無
限. 

恨
面
趣
存
乎
其
間
：
所
以
人
生
快
系" 

莫
如
男
女
交
合
之
情
感
：
倘
兩
情
戮
囊■
 

鶴
戰
不
銳
：
實
受
莫
大
之
够
点
：故
本
瞽 

生
有
鑒
於
世
：
特
悉
心
研
究
嚙
秘
製
此 1 

■
〔名
日
强
腎
還
少
丸
〕.
能
使
服
者
股
陽 »
 

精
：
確
有
交
歡
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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